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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

第一屆「翰墨靜思」硬筆書法比賽 
國小低年級組 書寫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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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

第一屆「翰墨靜思」硬筆書法比賽 

國小中年級組 書寫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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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

第一屆「翰墨靜思」硬筆書法比賽 

國小高年級組書寫卷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

編
號
：
高
： 

 

注
意
：
依
直
書
的
格
式
書
寫
，
由
上
而
下
，
由
右
向
左
書
寫
。 

 

恭
錄
自  

證
嚴
法
師
靜
思
語 



4 
 

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

第一屆「翰墨靜思」硬筆書法比賽 

國中組題目書寫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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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

第一屆「翰墨靜思」硬筆書法比賽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高中（職）組書寫卷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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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

第一屆「翰墨靜思」硬筆書法比賽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社會（含大專院校）組書寫卷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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